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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臺 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臺 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中 華 民國中 華 民國 9 69 6 年年 1 01 0 月月 3 13 1 日日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全民督工論壇全民督工論壇

內湖垃圾山清除內湖垃圾山清除
監督計畫監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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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報告內容

一、工程概述

二、清除工程公害防制

三、土石方再利用

四、可燃垃圾處理

五、監督機制

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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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臺北市政府環保局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

一、工程概述-計畫緣起

請臺北市政府儘速清除內湖垃圾山請臺北市政府儘速清除內湖垃圾山

9090年年55月召開內湖垃圾山行水區月召開內湖垃圾山行水區

部分對水理影響之檢討計畫會議部分對水理影響之檢討計畫會議

內湖垃圾山清除列為重點工作項目

91年3月基隆河整體整治計畫會議
94年1月完成本清除工程規劃
9 5年 7月辦理統包工程招標

約有三分之一體積位於基隆河行水區內

內湖垃圾山(內湖垃圾堆置場)
於59年啟用，74年封閉

9 5 年 9 月 由 福 清 公 司 得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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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3.  3.  

藉由資源回收減廢方式，清理移除內湖垃圾山1.  1.  

2.  2.  

一、工程概述-計畫目標

消弭垃圾山之污染疑慮，增進土地使用效能

恢復河段通水排洪能力，確實保障市民安全

4.  4.  改善基隆河水質，提昇土地價值及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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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自行車道

基隆
河

南湖抽水站

內湖焚化廠

台北動物之家

清除範圍

廠商承諾新
增清除範圍

1.07公頃

安美街

潭美
街

一、工程概述-計畫範圍

15.05公頃

南
湖
大
橋

內湖區內湖區
蘆洲里蘆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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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 基地現況為基地現況為坡地地形坡地地形，佔地面積約，佔地面積約15.0515.05公頃，公頃，
高程在高程在5.05.0〜〜52.552.5公尺之間公尺之間，總量體約，總量體約312312萬萬mm33。。

一、工程概述-地形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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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一、工程概述-計畫內容

內湖垃圾山
清除統包工程

內湖垃圾山
清除統包工程

廢棄物分類廢棄物分類

其他工程其他工程

資源回收物資源回收物

包含排水、堤防及高灘地保護、
水保、環保措施、植生綠美化
、滲出水收集管線、工安等

包含排水、堤防及高灘地保護、
水保、環保措施、植生綠美化
、滲出水收集管線、工安等

土石類土石類

可燃垃圾可燃垃圾

再利用再利用

土資場土資場

焚化焚化

山豬窟復育山豬窟復育

清
運

清運

清運

須移除之數量達
2,228,000m3

現地回填現地回填

清運

其他廢棄物其他廢棄物

清運

清運
委外處理委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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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l 依原基本設計順序開挖：A  B  C  D  E  F  G  H  新增範圍。

l 完成開挖至設計高程下50公分後，再回填50公分乾淨覆土。

A

B

C

D
E

F
H

G

新增範圍

一、工程概述-計畫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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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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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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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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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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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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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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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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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報
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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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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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置
與
功
能
試
運
轉
測
試
。

完
成
第
一
期
假
設
工
程
及
篩
分
處
理
設
施

195

與
清
除
完
成
。

第
一
期
30
萬
原
立
方
公
尺
之
篩
分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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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置
與
功
能
試
運
轉
測
試
。

完
成
第
二
期
假
設
工
程
與
篩
分
處
理
設
施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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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4

1490 1550

95
、
9
、
20

95
、
10
、
4

95
、
11
、
27

96
、
2
、
25

96
、
4
、
26

97
、
5
、
20

97
、
7
、
19

一、工程概述-計畫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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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總工程費：總工程費：13.813.8億元。億元。

統包工程費：統包工程費：11.6811.68億元億元

專案管理及施工監造：專案管理及施工監造：3,681.23,681.2萬元萬元

專案管理及施工監造專案管理及施工監造

工程司：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包工程統包工程

承包商：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細部設計：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一、工程概述-經費及工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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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l 已完成設置一線分類設備，設計處理量為120m3/hr。
l 已完成設置高性能岩石破碎機一台，處理量為150T/hr。
l 已於96.4.16〜96.4.23完成分類設施試運轉，因土石方無法
運出，已於96.5.7申報停工。

<30cm

粗分篩
篩選鼓

輸送
帶

磁選機
0~5cm

5~13cm

風選機

可燃類
打包機
100t/hr

金
屬
類

可焚化廢棄物
送焚化廠焚化

磁選機

13~30cm

13~30cm
土石

土石類
破碎機
150t/hr

土石類
破碎機
150t/hr

土石送山豬窟垃圾
掩埋場、土石方資
源回收場、棄土場

人工分選平台人工分選平台

>30cm

暫時堆置

破碎處理

可
焚
化
類

可燃類
破碎機
100t/hr

可燃類
破碎機
100t/hr

0~5cm
土石

5~13cm
土石

金屬類
由福清公司
自行回收第一期暫不設置

一、工程概述-分類設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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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l委託環保署認可之採樣檢測公司辦
理。
l已於施工前執行環境背景監測。

二、公害防制-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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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l 開挖施工準則：
l 開挖邊坡高距比採1V:1.5H，每階開挖高度為5公尺。
l 每階開挖均先保留外側部分土體，進行中間區域之開挖呈凹字
型後，再完成外側保留土體之開挖作業。

l 每一開挖分區由上而下，開挖清除至最終完成面及相鄰開挖分
區之地表高程後，再進行下一開挖分區。

l 每一開挖分區之各階開挖施工時，若已開挖至最終完成面，則
應再降挖0.5公尺厚，並完成覆土、植生、及坡面排水設施後，
始得進行下一階開挖。

l 須在各階坡面開挖完成後，立即進行臨時覆土植生，做為臨時
開挖邊坡之坡面保護措施。

l 施工期間，須控制最大開挖裸露面在4公頃以下，超過者必須
以塑膠帆布覆蓋，以減少地表逕流之泥砂產生量。

l 在每日收工前或暫停開挖作業達一日以上時，對於開挖裸露面，
應依監造單位要求將裸露面覆蓋。

二、公害防制-防止崩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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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l 空氣污染防制
Ø 分區開挖，減少裸露面。
Ø 工區及運輸路線適當灑水。
Ø 進出工區之運輸車輛清洗。

l 噪音污染防制
Ø 採低噪音施工機具
Ø 工區設置與地面密接之圍籬

l 沼氣臭味控制
Ø 隨時備有四用氣體偵測器，以量測
沼氣濃度，確保施工安全。

Ø 若有臭味則噴灑除臭劑(優先選用
水溶性生物可分解產品，搭配煤屑、
炭屑使用)。

Ø 運輸車輛以帆布覆蓋。

車輛清洗

施工圍籬

卡車覆罩

二、公害防制-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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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l 放流水污染控制

ü洗車廢水須經沉澱池及攔油索處理

ü場區四周設置排水溝及沉砂池

ü工區設置廁所及淨化槽

l 土壤沖刷控制

ü分段開挖避免裸露面積過大

ü暴雨時土石方裸露面予以覆蓋

ü暴雨後立即清除排水溝淤泥

l 工地清潔管理

ü設置移動式攔塵網

ü定期噴灑消毒藥水或殺蟲劑

放流水質

土方覆蓋

二、公害防制-污染防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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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l 各項污水處理設施已設置完成。

l 污水經妥善處理後再排放至臺北
衛生下水道系統。

洗車廢水循環使用洗車廢水循環使用

污水處理後再排放至衛生下水道污水處理後再排放至衛生下水道

沉砂池晴天污水抽至調節池沉砂池晴天污水抽至調節池

二、公害防制-污染防治(續)



16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工地揚塵控制 工地綠美化 安全衛生措施 環境監測

空氣品質

放流水質

噪音振動

道路修補

廢棄物貯存

臨時廁所

周邊植栽

料材置放

清掃道路

車輛清洗

土方覆蓋

便道鋪面

施工圍籬

工區灑水

卡車覆罩

二、公害防制-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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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52車次/日(20噸車)

至

76車次/日(13.5噸車)

83車次/日(20噸車)

第二期工程
期間

(97.7~99.11)

18車次/日(20噸車)

至

26車次/日(13.5噸車)

28車次/日(20噸車)

第一期工程
期間

(96.4~97.5)

可燃垃圾清運車次土石方清運車次

二、公害防制-交通維持(續)

l 清運車輛車次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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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限速
施工

第一期車輛進出口

人員進出口

黃格線

l 分別依第一期及第二期設計交維設施。

l 土石方及可焚化廢棄物運輸動線預計經安美街及潭美街轉安康路至
成功交流道輸運。

第二期車輛進出口

二、公害防制-交通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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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n 開挖工程挖、填方數量

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數量

•現場挖方：2,228,000m3

•統包商自行開挖調查土石含量重
量百分比為60.31%

•篩分產生土石方： 1,074, 965m3

•現場填方： 76,810m3

••土石方外運數量：土石方外運數量： 998,155998,155mm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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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垃圾山餘土質地多為砂質壤土到壤土之間。垃圾山餘土質地多為砂質壤土到壤土之間。

屬可供作物生長之再利用需求。屬可供作物生長之再利用需求。

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性質

％>1.5≧1有機質含量

≦4

≧5.5

農用參考基準項目

>105

<2.9

< 0.2

<4

>7.4

垃圾山土質

可交換
性離子

鈉吸附比

導電度

土壤酸鹼性pH

可交換性
鈉百分比

--< 6

mg/kg≧80鉀

％＜10

dS/m

--

單位

21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30cm

粗分篩
篩選鼓

輸送
帶

磁選機

0~5cm

5~13 cm

風選機

可燃類

打包機

100 t/hr

金

屬

類

可燃類約 28,000 t

磁選機

13~30 cm

土石類

破碎機

150 t/hr

< 5cm
土石料

人工分選平台

>30cm

暫時堆置

簡易破碎

可

燃

類

< 30 cm

可燃類

破碎機

100 t/hr

0~5 cm
土石料

5~13 cm
土石料

金屬類

由承包商

自行回收

1
2

3
4

5

6

7
8

<30cm

粗分篩
篩選鼓

輸送
帶

磁選機

0~5cm

5~13 cm

風選機

可燃類

打包機

100 t/hr

金

屬

類

可焚化廢棄物
送焚化廠

磁選機

13~30 cm

土石類

破碎機

150 t/hr

土石類

破碎機

150 t/hr

< 5 cm

土石料

人工分選平台

>30cm

暫時堆置

簡易破碎

可

燃

類

< 30 cm

可燃類

破碎機

100 t/hr

0~5 cm
土石料

5~13 cm
土石料

金屬等資源

物由得標廠

商自行回收

1
2

3
4

5

6

7
8

破袋處理

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性質(續)

檢查純度

每5,000m3檢測
重金屬總量

回填及運
出再利用

委託一般
事業廢棄
物處理機
構處理

委託有害
事業廢棄
物處理機
構處理

篩出土石方

TCLP檢測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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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無

詳餘土
品質規
定

不得含
有資源
物，及
焚化廠
禁止進
場廢棄
物。

品質
規定

≧0.95
第1〜10類濕基重

第10類濕基重

第1〜10類濕基重
第1〜6類濕基重

≧0.75

由承包商負責處理至資收商可
收受的純度要求。

以上述垃圾濕基物理組成計算方式，將
其中第5類屬於塑膠容器、第6類屬於輪
胎、及第7類、第8類、與第9類歸為資收
物。

資收物

本項產物主要成分包括泥、土、
砂、石、磚、瓦、混凝土塊、
陶瓷碎片及不純物等。需依台
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清
運處理，其純度規定如下：

以上述垃圾濕基物理組成計算方式，將
其中第10類歸為土石。

土石

依左列10類的分類，規定本工
程清運至內湖、木柵、北投三
座焚化廠可焚化廢棄物的純度
如下：

參考93年2月3日環署檢字第0930008114
號公告垃圾採樣方法為依據，並以濕基
物理組成計算其數量，計包括：1.紙類；
2.纖維布類；3.木竹稻草類；4.廚餘類；
5.塑膠類；6.皮革橡膠類；7.鐵金屬類；
8.非鐵金屬類；9.玻璃類；10.其他不燃
物（陶瓷、砂土）含5mm以下及土石。

可焚化

廢棄物

純度規定定義
篩分處理
產物種類

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性質(續)

23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性質(續)

土石方純度採樣流程

採樣點1
土石10kg

採樣點2
土石10kg

採樣點3
土石10kg

採樣點4
土石10kg

採樣點5
土石10kg

採樣點6
土石10kg

採樣點7
土石10kg

採樣點8
土石10kg

80kg充分混合、鋪平於乾淨塑膠布上

1
20kg

2
20kg

4
20kg

3
20kg

將80kg土石樣品分成4份，任取
對角2份捨棄，其餘2份(40kg)進
行下一階段縮分

1
10kg

2
10kg

4
10kg

3
10kg

40kg重新混合後，再分成4份，
任取對角2份捨棄，其餘2份
(20kg)進行純度檢驗

20kg土石樣品進行土石純度檢驗

檢驗頻率：
每日上、下午各採樣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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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性質(續)

土石方純度檢驗流程

縮分後土石樣品
秤重(W)

撿出「紙類、纖維布類、木竹稻
草類、廚餘類、塑膠類、皮革橡
膠類、鐵金屬類、非鐵金屬類及
玻璃類」等9類後秤重(Wa)

土石類以50mm試驗篩進行篩分
土石>5公分秤重(Wc)
土石<5公分秤重(Wb)

土石純度濕度重量比=(W-Wa)÷W
土石純度濕度重量比≧95

人工目視分類

土石純度試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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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土石暫存區進行隨機取樣 步驟二:四分法進行縮分(80KG)  步驟三:第二次四份法縮分(取20KG)  

步驟四:人工分類 步驟五:土石篩分 步驟六:紀錄製表樣品留存

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性質(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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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性質(續)

土石方品質採樣流程

20kg充分混合、鋪平於乾淨塑膠布上

1
5kg

2
5kg

4
5kg

3
5kg

將20kg土石樣品分成4份，任取
對角2份捨棄，其餘2份(10kg)進
行下一階段縮分

1
2.5kg

2
2.5kg

4
2.5kg

3
2.5kg

10kg重新混合後，再分成4份，
任取對角2份捨棄，其餘2份
(5kg)進行下一階段縮分

將2kg土石樣品分為2份：
1份交由合格實驗室進行重金屬檢驗
1份作為備份

檢驗頻率：
每累積土石量達5,000方
(鬆方)採樣1次

採樣點1
土石2kg

採樣點2
土石2kg

採樣點3
土石2kg

採樣點4
土石2kg

採樣點5
土石2kg

採樣點6
土石2kg

採樣點7
土石2kg

採樣點8
土石2kg

採樣點9
土石2kg

採樣點10
土石2kg

：
：

縮分至土石樣品重量約為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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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土及礫石為高經濟性土方資源，本工程產生砂土及礫石為高經濟性土方資源，本工程產生

砂土及礫石之處理方式：砂土及礫石之處理方式：

–山豬窟掩埋場復育計畫工程借土
–工區回填再利用
–分送5個合法土資場，可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再利用
於：

• 磚窯場。
• 砂石場。
• 園藝場(培養土)。
• 一般洗選場。
• 農地、整地、公共工程、建築工程之回填。
• 農場(有機肥料)。

三、土石方再利用-砂土礫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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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方再利用-砂土礫石處理(續)

至土資場後土石方資源再利用流程圖

出土

土資場

土質分離

土壤 砂

需土單位
提出申請

待土資場主管機關同意

轉運至核准之需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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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收受土土
質限制

00:00-24:00
96.05.05
(展延中)

701,593.8183,468.6885,062.4287,809無管制無管制

超敏益土
資場

(新竹縣)

B1,B2-
1,B2-

2,B3,B4,B5,
B6,B7

8:00-18:0097.09.17-50,845-454,68375,85128,800(日)
咸臨土資
場

(宜蘭縣)

B1-B700:00-24:0097.04.08704,3750704,3751,500,00048,5006,000(日)
三叉凸土
資場

(新竹縣)

B1-B6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19:00-7:00

99.11.168,190,222.7358,498.38,548,721--4,480(日)
林口後坑
土資場
(臺北縣)

B1-B700:00-24:0098.03.23-38,687-1,193,50044,5623,500(日)
國際土資
場

(臺北市)

收受

土質

營運

時間

營運

期限

實際剩餘
容量

目前收

容量

最終

填埋

年轉

運量
暫存量日處理量地點

l 契約規定需取得90萬方之棄土容量。

l 各土資場資訊如下：

三、土石方再利用-砂土礫石處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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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清運之土石方預計運送地點

155總計

606.三叉凸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305.林口後坑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104.三星鄉咸臨土石方資源轉運堆置場

303.超敏益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場

32.國際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221.山豬窟衛生掩埋場
同意收容數量(萬方）運送地點

l 統包商已取得155萬方之棄土容量，高於契約規定之90萬方。

三、土石方再利用-砂土礫石處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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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土石方配送預估數量表

l 第一期工期450天，清運工期390天，於97年5月完成，預估產
出土石方量144,744m3 。

144,744總計

4,0825.三叉凸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10,1024.林口後坑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23,2933.三星鄉咸臨土石方資源轉運堆置場
6,4672.國際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100,8001.山豬窟衛生掩埋場
同意收容數量(方）運送地點

註：考量本工程工期長達4年，為反映實際數量，第2階段預定
數量預計於97年5月提出備查。

三、土石方再利用-砂土礫石處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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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至山豬窟之餘土規定

▓ 純度： ≧0.95      

▓ 重金屬含量：符合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

▓ 非屬廢棄物泥漿
▓ 粒徑小於30公分
▓ 路堤用：符合施工規範
▓ 其他區用：砂質土壤，

1.7t/m3

2. 工區現地回填之餘土規定
數量：76,810 m3

純度：同上項
重金屬含量：同上項
粒徑：小於5公分

3. 其他再利用地點：專案核可

註：流程圖中受委辦團體為臺北市土方公會

統包商 本局 工程司
發
包
階
段

細
設
階
段

出
土
方
作
業
階
段

依規劃設計編列
預算、發包、訂約

研訂方案：
山豬窟覆土
工區回填覆土
其他再利用

上網登錄並取得
流向管制編號

擬計畫書

檢附同意函
及憑證

受委辦團體
協助審核

複查並送議會審議

審核出土計畫

同意出土

每月上網申報
並列印陳請備查

上網
勾稽

次月5日前
送工務局

製作憑證表
完成出土作業

彙整憑證送主管機關備查

環保局
/工程司
稽核

三、土石方再利用-砂土礫石處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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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開挖

儀器篩試

分類暫存
(依外觀及特性)

依一般
事業廢棄物處理

採樣分析

一般事業廢棄物

有害事業廢棄物

依易燃性
事業廢棄物處理

依含重金屬溶出毒性
事業廢棄物處理

無機性

有機性

是

否

有機性
或無機性

發現疑似有害
事業廢棄物

三、土石方再利用-砂土礫石處理(續)

§有害廢棄物標準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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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

§ 不於工區外堆置物料、機具及廢棄物。

§ 進入工區車輛機具，須經清洗車身、輪胎後始得離場。另機

動調派水車1輛清洗臨近道路。
§ 運送廢棄物及土石方車輛加強管制，不得超載，並加裝帆布
或防止散落之設備。

§ 定時派員巡查周圍環境，發現污染，立即清理，並加強防治，
避免再犯。

§ 泥漿未經沈澱或載運泥漿車輛無防漏設施，禁止出場。

§ 工區內物料、廢棄物、土石方妥善貯存，防止飛揚、逸散。

§ 工區內沈砂池泥砂、生活垃圾、施工機具廢油等定期清理。

三、土石方再利用-砂土礫石處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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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

1,651.3

556.7

每日運量

(公噸/天)

83838451,395,332930,221930,2211,928,000第二期

2828390217,166144,744144,744300,000第一期

每日運次

(車/天)
清運日數

(天)
土石方重

(公噸)
土石方量

(方)
挖除量

(方)

項

目期

別

註：總重35公噸運土卡車，每車可運20公噸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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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福清公司擬定土石
方處理計畫

上網登錄工
程基本資料

取得流向管制編號，
計畫送本市土方公

會審查

本局(工程主辦機關)
副知土資場所在地主
管機關同意登錄

向本市土方公會申
請運送處理聯單

出土

運出前，聯單經福清公司及
駕駛核符後簽名，並隨車攜
帶備交通環保機關攔檢

以GPS等掌控運土車輛至
指定土資場傾倒

土資場收土後於聯單簽章並收存第二聯，
運者收存第一類，本局收存第三聯，土方
公會收存第四聯，福清公司收存第五聯

登錄清運量日統計明
細表及施工日報表

福清公司每月底前上網登錄出
土量，列印及檢附處理紀錄表
影本於每月2日前函報本局

本局收文核對無
誤後上網勾稽

本市土方公會審查
通過後函復本局
(工程主辦機關)

完工後福清公司將聯單及處理紀
錄表送主管機關核備，並送土資
場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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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運輸車輛管制

l 運輸車輛需攜清運運送憑證聯
單，並遵照既定路線行駛。

l 工區進出口管制站及作業區設
CCTV。

l 工區車輛及駕駛員資料造冊，
以發揮門禁效用。

l 可焚化廢棄物及土石清運車輛
需裝置GPS衛星定位系統，並全
程監錄。

l 車輛駕駛人，接受行前教育，
宣導交通安全守則與作業管制
規定。

運輸車輛管制流程

管制站及進場、出場地磅管制站及進場、出場地磅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㆒、進場空車過磅 ㆓、裝車

㆔、出場滿車過磅

領取㆕聯單
駕駛㆟、承商、㈼造單位簽認

加
蓋
防
塵
網
及
洗
車
後
離
場

㆕、交回運送聯單

ü 每㈪㆖網申報運載數量
ü 每㈰與收㈯管理單位及焚化廠
進行磅單比對。

CCTV

CCTV

㆒、進場空車過磅 ㆓、裝車

㆔、出場滿車過磅

領取㆕聯單
駕駛㆟、承商、㈼造單位簽認

加
蓋
防
塵
網
及
洗
車
後
離
場

㆕、交回運送聯單

ü 每㈪㆖網申報運載數量
ü 每㈰與收㈯管理單位及焚化廠
進行磅單比對。

CCTV

CCTV

領取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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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

序號

運送地

出場時

運輸車

輛車號

載運數 空車重

檢查合

格項目

送達時

□5.通行證

民國年月日時分

出場簽

章

駕駛人員

統包商

工程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監造單位
到場簽章

收受單位

□1.輛胎或車斗清

潔
□2.有覆蓋式密封

□3.無滲漏

水

□4.封

條

載運內容物

總重 淨重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運土車輛出場

土方運送聯單 車機GPS監控CCTV監視系統

異常狀況

運送完成

暫停出車

登載日報表

無法排除土資場未提供
CCTV，則運土
車輛到達後需
照相並於登記
簿上簽名，每
日傳真登記簿
至環保局查核。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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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分鐘120分鐘108公里超敏益土資場

150分鐘88分鐘98公里三叉凸土資場

90分鐘54分鐘33公里後坑土資場

210分鐘150分鐘116公里咸臨土資場

60分鐘30分鐘24公里山豬窟掩埋場

60分鐘42分鐘22公里國際土資場

核定行車時間行車時間運 距地 點

l 於96.07.04-05
辦理GPS監控實
測，確認路線及
監控功能完善。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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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垃圾山

內湖成功
交流道(北

)

國道1號高速公路

國道3號高速公路

汐止系統交流道

木柵交流道
(深坑)

深南路

n 至山豬窟掩埋場清運路線

l 預計清運
220,000m3。

l 第一期收
容
100,800m3。

l 清運路線
運距：約
23~24公里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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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垃圾山

n 至本市國際土資場清運路線

l 可收容本工程
餘土 30,000m3 。

l 第一期收容
6,467m3

l 清運路線運距：
約18~19公里

國際土資場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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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垃圾山

咸臨土資場

n 至宜蘭縣咸臨土資場清運路線

l 可收容本工程
餘土
100,000m3 。

l 第一期收容
23,293m3

l 清運路線運距：
約129~130公
里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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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垃圾山

林口後坑

n 至臺北縣林口後坑土資場清運路線

l 可收容本
工程餘土
300,000m3

。

l 第一期收
容
10,102m3

l 清運路線
運距：約
33~34公
里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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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垃圾山

三叉凸土資場

n 至新竹縣三叉凸土資場清運路線

l 可收容本工程
餘土
600,000m3 。

l 第一期收容
4,082m3

l 清運路線運距：
約100~101公
里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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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垃圾山

超敏益土資場

n 至新竹縣超敏益土資場清運路線

l 可收容
本工程
餘土
300,000
m3 。

l 清運路
線運距：
約
106~107
公里

三、土石方再利用-流向管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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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重W(g)

檢測結果

其他不燃物及土石

玻璃

非鐵金屬

鐵金屬

皮革塑膠

塑膠

廚餘

木竹稻草

纖維布類

紙類

98.099.1〜95.9W10
0.41.2〜0.1 W9
00.2〜0 W8

0.11.0〜0W7
0.10.7〜0W6
0.61.7〜0.1 W5
00W4

0.41.0〜0.1W3

0.20.7〜0 W2

00W1

100

平均（％）檢測結果（％）

l 試運轉期間已篩出土石方7,000餘方。

l 土石純度檢測符合標準95%以上。

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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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5.1096.04.24

162

51.4

32.9

54.2

49.5

ND＜0.09

0.375

8.04

2,000110鋅（Zn）(mg/kg)

2,00034.6鉛（Pb）(mg/kg)

20028.3鎳（Ni）(mg/kg)

40031.4銅（Cu）(mg/kg)

25044.2鉻（Cr）(mg/kg)

20ND＜0.09鎘（Cd）(mg/kg)

200.525汞（Hg）(mg/kg)

608.89砷（As）(mg/kg)

土壤污染

管制標準

篩出土石物料堆置區採樣位置

分析項目

l 土石品質檢驗各項重金屬皆未超出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三、土石方再利用-土方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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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燃垃圾處理-垃圾組成

100.00100.00〜100.00合 計

62.6454.03〜82.39小計(%)

3.120.29〜12.67其他(%)

55.3540.11〜78.46石頭及5mm以上土砂(%)

1.010.11〜2.58陶瓷類(%)

1.710.43〜3.44玻璃類(%)

1.450.40〜4.25金屬類(%)不

可

燃

物

37.3617.61〜45.97小計(%) 

9.921.88〜29.79其他(%) 

0.660.00〜1.85皮革、橡膠類(%) 

0.700.00〜6.01廚餘類(%) 

8.632.50〜14.85木、竹、稻草、落葉類(%) 

2.620.67〜6.13纖維布類(%) 

13.213.61〜31.41塑膠類(%) 

1.620.00〜9.53紙類(%) 可

燃

物

平均範圍

垃圾採樣分析結果(濕基重量百分比)
物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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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燃垃圾處理-垃圾數量

•開挖數量：2,228,000 m3

•規劃顧問機構鑽探採樣分析可燃
垃圾含量重量百分比平均為

37.36%

•預估篩分產生可燃垃圾量：約
998, 857 公噸

•第一期工程期間：約344 公噸/日

•第二期工程期間：約1,200 公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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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詳餘土
品質規
定

不得含
有資源
物，及
焚化廠
禁止進
場廢棄
物。

品質
規定

≧0.95
第1〜10類濕基重

第10類濕基重

第1〜10類濕基重
第1〜6類濕基重

≧0.75

由承包商負責處理至資收商可
收受的純度要求。

以上述垃圾濕基物理組成計算方式，將
其中第5類屬於塑膠容器、第6類屬於輪
胎、及第7類、第8類、與第9類歸為資收
物。

資收物

本項產物主要成分包括泥、土、
砂、石、磚、瓦、混凝土塊、
陶瓷碎片及不純物等。需依台
北市營建剩餘資源管理辦法清
運處理，其純度規定如下：

以上述垃圾濕基物理組成計算方式，將
其中第10類歸為土石。

土石

依左列10類的分類，規定本工
程清運至內湖、木柵、北投三
座焚化廠可焚化廢棄物的純度
如下：

參考93年2月3日環署檢字第0930008114
號公告垃圾採樣方法為依據，並以濕基
物理組成計算其數量，計包括：1.紙類；
2.纖維布類；3.木竹稻草類；4.廚餘類；
5.塑膠類；6.皮革橡膠類；7.鐵金屬類；
8.非鐵金屬類；9.玻璃類；10.其他不燃
物（陶瓷、砂土）含5mm以下及土石。

可焚化

廢棄物

純度規定定義
篩分處理
產物種類

四、可燃垃圾處理-垃圾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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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燃垃圾處理-塑膠回收

§內湖垃圾山可燃垃圾多數為不易自然腐化之木、竹、纖
維布類、塑膠袋(屑)、皮革、橡膠等，因屬舊一般垃圾，
規劃由三座焚化廠焚化處理。

§垃圾焚化廠將垃圾置於密閉高溫焚化爐床內焚化，並設
置有完善之空氣污染防治設備，可妥善處理焚化廢氣中

之粉塵及各種空氣污染物。

§本局焚化廠爐溫均維持在850〜1,050℃之間，符合環保
署規定最低焚化溫度(850℃以上)規定；而焚化後廢氣經
過空氣污染防治設備妥善處理後，戴奧辛排放濃度均能
符合國家排放標準（0.1 ng-TEQ/Nm3），這也是目前全

世界最嚴格之戴奧辛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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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燃垃圾處理-塑膠回收(續)

§雖然內湖垃圾山可燃垃圾中平均約有三分之一是塑膠袋，
但塑膠袋原為一般垃圾的組成分之一，進入焚化廠焚化

處理，並未造成戴奧辛超過排放標準。

§雖近來已有廢塑膠袋回收工廠，本局也已辦理多次變賣
招標，但尚無廠商投標，顯示現階段垃圾山舊塑膠袋之

分類回收成本尚高於市場價格，但隨原油及原物料價格

攀升，未來可能發包成功，如順利發包，將由得標廠商

撿選回收再利用，不再焚化處理。

§為持續清除內湖垃圾山，在舊塑膠袋再利用尚未發包前，
仍須在試燒安全無虞後，與一般可燃垃圾混合焚化處理，

但工程期間本局仍將持續招標變賣，一旦發包，即開始

回收不乾淨塑膠袋，不再焚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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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標

– 透過試燒及檢測作業，瞭解內湖垃圾山篩選出之可焚化廢棄
物焚化過程是否符合環保法令標準，藉以消弭疑慮。

• 執行方式

– 於內湖垃圾焚化廠採定爐、定時、定量方式，按生(舊)垃圾
1:1混合試燒，並於試燒期間進行相關數據之擷取。

• 資料彙整

– 本計畫執行成果將彙製報告書提送「內湖垃圾山清除監督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再由三廠據以執行焚化處理工作。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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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爐 2爐 3爐

廚餘暫存區

舊垃圾

1：1混合暫存區

混合作業區

生垃圾

平台
廚餘投入口 舊垃圾投入口 生垃圾投入口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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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進廠檢查作業
– 檢查依據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處理廠場進場管理辦法」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廢棄物進場管理
規範」

– 檢查方式
• 採產源100％檢查，及配合內湖廠傾卸平台逐車目視檢查
• 檢查人員產源由PCM廠商及環保局派員，傾卸平台部份由
內湖廠派員執行檢查工作

– 進廠流程
–警衛室進廠許可→→過磅刷卡（控管進出廠過磅及遞送三聯
單）→→依檢查人員指示至平臺進行檢查→垃圾傾卸至貯坑
→→傾卸後車容檢查→→出廠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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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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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燒計畫以定爐、定量、定時為原則

• 以二號爐（因應垃圾傾卸口及焚化爐進料斗投
入位置）為試燒專爐（三號爐備用）

• 採新垃圾與舊垃圾約1:1比例混合後投入進行試
燒，規劃進廠舊垃圾1,000公噸，每日試燒混合
垃圾200公噸，試燒10天

• 試燒初期時視垃圾燃燒情形，調整焚化操作參
數至焚化穩定後辦理委外採樣檢測。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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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爐操作規劃-焚化處理流程

F

Ⅱ

1

4

B C

D

G

A11

5
Ⅲ

8
2

1.垃圾傾卸區
2.垃圾貯坑
3.垃圾吊車
4.進料斗
5.乾燥段
6.燃燒段
7.後燃燒段
8.底渣貯坑
9.底渣委託國
賓再利用

A.氮氧化物去除系統
B.半乾式洗煙塔
C.活性碳噴入系統
D.袋濾式集塵器
E.廢氣連續排放監測
系統

F.煙囪
G.飛灰固化處理

Ⅰ.貯坑錄影上網
Ⅱ.吊車控制室
Ⅲ.中央控制室
Ⅳ.廢氣監測值顯示
看板
-焚化廠大門口
-石潭公園
-本廠管理大樓1F

6 7

Ⅳ

Ⅰ

3

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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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為使整個試燒過程公開透明，特擬定監督機制如下：

Ø 試燒前邀請議員、港湖地區里長、民眾、社區發展協會、學
校家長會及政風單位等，共同參與監督作業

Ø 設立民眾監督點-

1. 垃圾山篩分現場，監督可燃物篩選分類情形

2. 焚化廠垃圾吊車室，監督貯坑生、舊垃圾1:1混合攪拌作
業

3. 焚化廠中央控制室，監督焚化燃燒溫度、各操作參數及
廢氣監測情形

Ø 為維護進廠（場）民眾安全，欲參加監督民眾，可先向環保
局或本廠電話登記，本廠或垃圾山篩分現場將派專人陪同解
說

Ø 貯坑東西側2具監視系統24小時錄影及上網供民眾即時監督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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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廠採樣
技術室檢測

垃圾成分分析

戴奧辛檢測
(含煙道廢氣、飛灰穩定化物及底渣中戴奧辛毒性當量檢測分析)

底渣TCLP及有害重金屬總量分析
（含鉛、鎘、 汞、砷、六價鉻、鉻、銅、硒等重金屬檢測，及灼燒減量分析）

飛灰穩定化物TCLP及有害重金屬總量分析
（含鉛、鎘、 汞、砷、六價鉻、鉻、銅、硒等重金屬檢測）

委外採樣檢測

預計檢測次數為

2次：每次所須

檢測日數約5日

煙道廢氣
（含一氧化碳、氯化氫、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粒狀污染物、總鉛、總鎘、總
汞）

辦理方式委外檢測分析項目

除焚化廠既有廢氣連續排放監測系統（ＣＥＭＳ）監測資料（含氯化氫、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一氧化碳、不透光、含氧率）比對符合環保法令
標準外，並因應試燒計畫檢測作業規劃下列委外項目：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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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燒計畫已於96年9月18日至27日，在內湖垃圾山附
近里長及內湖、南港學校家長會會長代表、政風單
位人員之見證下辦理完成。

§依據內湖焚化廠空氣污染物自動連續監測設備之監
測結果，焚化處理內湖垃圾山可燃垃圾並未造成焚
化爐溫度及各項污染物排放濃度超過法規標準。

§試燒期間，已委託環保署認可之環境檢測機構辦理2
次採樣分析計畫，包括戴奧辛、焚化飛灰、焚化底
渣重金屬濃度等檢測均已完成，將對外公開，並提
報監督委員會審查。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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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焚化爐試燒內湖垃圾山可燃廢棄物統計表

註2：資料統計至9月27日17:58時(垃圾山垃圾試燒最後一把投入時間)。

註1：二號爐於9月18日11：25投入第一把混合垃圾。

＞6％＞850℃———排放標準

    1,0402,182合計

8.2  9411756 104218平均值

8.4 901943 1,902 77158.80 9月27日

7.8 925 947 1,841 109 217.72 9月26日

7.9 942 952 1,809 110 220.19 9月25日

7.7 927 946 1,771 117 234.51 9月24日

7.9 938 956 1,809 113 226.91 9月23日

7.7 947 959 1,724 110 219.97 9月22日

8.4 924 945 1,588 120 240.90 9月21日

9.0 880 911 1,529 122 243.56 9月20日

8.7 860 913 1,569 115 229.81 9月19日

8.5 883 947 2,027 47 189.73 9月18日

％最小值平均值（Kcal/kg）（公噸）（公噸）日期

排氣中含氧量燃燒室廢氣溫度（℃）熱值舊垃圾量總焚化量項目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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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號爐試燒內湖垃圾山可燃廢棄物廢氣排放值統計表

註2：資料來源本廠CEMS日報表，資料統計至9月27日17:58時(垃圾山垃圾試燒最後一把投入時間)。

註1：二號爐於9月18日11：25投入第一把混合垃圾。

＜20%＜100ppm＜150ppm＜220ppm＜60ppm排放標準

 0.77  13.74  9.26  82.99  12.85 平均值

0.90 0.80 25.70 16.09 12.62 7.06 115.07 80.59 19.60 11.08 9月27日

0.89 0.82 26.93 13.64 17.18 11.27 88.86 78.81 20.49 17.15 9月26日

0.78 0.76 23.64 11.56 15.02 9.66 89.68 83.18 20.50 15.83 9月25日

0.79 0.77 18.81 11.03 14.04 6.69 86.89 83.54 19.46 13.62 9月24日

0.80 0.79 29.94 15.57 15.97 5.18 93.83 83.69 20.12 11.14 9月23日

0.81 0.79 40.49 18.72 10.40 11.71 86.22 80.85 18.98 13.62 9月22日

0.82 0.79 46.76 16.51 15.75 9.68 105.95 88.51 15.93 10.02 9月21日

1.42 0.81 34.75 11.67 24.55 13.28 85.63 83.54 18.57 14.08 9月20日

0.80 0.73 29.30 11.79 16.64 11.24 85.04 83.60 19.36 12.84 9月19日

0.70 0.68 23.62 10.88 15.86 6.85 86.65 83.64 18.07 9.17 9月18日

最大值平均值最大值平均值最大值平均值最大值平均值最大值平均值日期

不透光率（％）一氧化碳（ppm）硫氧化物（ppm）氮氧化物（ppm）氯化氫（ppm）項目

四、可燃垃圾處理-試燒計畫(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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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品管機制

v傳統品管機制：廠商致力購料鳩工施作工程，品質由監
造單位監督管控。

v三級品管機制：

v 廠商購料施工，即須負100%自主品質管制，各批材

料設備、各階段施工，均須自主檢驗（查）合格，

檢具自主檢查表送監造單位審查驗證落實程度。

v 監造單位負督導廠商辦理自主品質管制，並配合抽

驗（查）機制，驗證落實程度。

五、監督機制-三級品管

65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內湖垃圾山清除統包工程

v第一級品質管制：由廠商建置品質管制系統，

實施自主品管，達到契約規範之品質、進度、

安全。

v第二級品質保證：由監造單位、主辦機關、上

級機關建置品質保證系統，督導廠商實施自主

品管並驗證落實情形。

v第三級品質查核：由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定期查核本府各機關工程品質及進度等

事宜。

五、監督機制-三級品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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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內湖垃圾山清除工程規劃及施工品質，確保工程安全及降
低環境影響，本局自民國93年工程規劃階段即邀請土木工程、環
境工程、水土保持、法律等方面之學者專家，組成「內湖垃圾山

清除監督委員會」，協助監督工程規劃、各項施工計畫、污染防

制及工程品質等事項，召集人為黃宏斌教授，副召集人為李錦地

教授，迄今已召開過11次監督委員會。

§因應地方要求，已由內湖區里長聯誼會協調7位地方人士，聘為監
督委員，共同參與監督委員會運作，以廣納地方意見，目前共計

有21位監督委員。

五、監督機制-專業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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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南港區及北投區等亦要求參與「監督委員會」運作，俟各區推
派代表人選後，即向「監督委員會」報告，邀請各區代表參與委

員會運作。

§監督委員會採開會方式，對本局、統包廠商及監造廠商提出之各
項計畫、執行結果等進行審查、討論，提供專業建議，交本局、

統包廠商及監造廠商進行改善(進)。

§另亦辦理監督委員赴工地實際查核施工及三級品質管理機制落實
情形。

五、監督機制-專業監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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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地方關心本工程之居民及時瞭解清除工程施工、垃圾分類、
垃圾檢查及焚化操作等執行情形，本局建議內湖、南港地區學校

家長會會長協助整合，成立本工程「社區監督小組」。

§凡社區監督小組成員，由本局製發「監督證」，小組成員得憑
「監督證」進入「清除工程工區」與「焚化廠廠區」，在主辦人

員之陪同下，實地查看現場作業情形，並可就所發現缺失要求說

明、改善，及回報改善結果。

§為利監督工作進行，本局亦協助草擬「內湖垃圾山清除工程監督
作業要點（草案）」，供社區監督小組執行 卓參，另社區監督小

組亦得自行訂定監督作業要點，通知本局以配合辦理。

五、監督機制-社區監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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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垃圾山清除工程監督作業要點（草案）
§監督標的包括：1.垃圾山清除工程工區 2.焚化處理垃圾山可燃垃圾之垃圾焚
化廠。

§「監督證」，監督委員由本局發給，社區監督小組由召集人提供名單交環保
局發給，其他熱心人士則由里長推薦向環保局申請，經環保局審核通過後發
給。

§監督人員執行監督工作時間，以工區作業時間(上午8時至下午5時)為原則，
但有特殊狀況必須立即查核者，不在此限。

§執行監督工作之監督人員以持有「監督證」者為原則，如必須率領其他人士
進入工區或焚化廠者，在工區以3人為限，在焚化廠以5人為限，以確保人員
安全及維持施工與焚化作業正常運作。

§進入工區及焚化廠之監督人員，應確實遵守工地與焚化廠之勞安規定，佩戴
各項護具，以保障個人安全。

五、監督機制-社區監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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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垃圾山清除工程監督作業要點（草案）續
§監督人員進入工區及焚化廠後，得在工地及焚化廠人員陪同下，至指定關
心地點查核瞭解作業狀況，查看作業相關文件，並可對與商業機密無關之
事物與作業拍照、錄影。

§前項關心地點，在工區可包括1.開挖面 2.分類設施及人工分選檯 3.可燃垃
圾貯存點 4.土石方貯存點 5.資收物貯存點 6.進出門禁 7.GPS監控室等地
點；在焚化廠可包括1.傾卸平台 2.中控室 3.吊車室 4.進出門禁 5.檢驗取樣
當時位置等地點。

§監督人員以查核瞭解事實為原則，如發現缺失，可要求承商及焚化廠進行
改善，如仍有未能及時改善事項，得通知環保局督導改善，但監督人員應
避免於現場指揮工區及焚化廠人員作業。

五、監督機制-社區監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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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全民督工專線：0800-009-609

§統包廠商-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2796-3949，工地電話：0932-309-248，柯經理

§監造廠商-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地電話：2795-5728，0953-874-136，張崑明先生

§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第四科電話：2728-7278，2728-7292、2728-7281

§政風室電話：2728-7193

§臺北市環保專線，檢舉電話：2720-6301(24小時)

五、監督機制-聯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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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Ø內湖垃圾山侵入行水區，違反「水利法」，依法必須清除。

Ø內湖垃圾山已規劃採「篩選分類」方式清除，總工期1,550個日曆
天，已於95.10.14開工，預定100.1.10完工，因議會尚未同意土石
方再利用計畫，無法外運，目前工程停工中。

Ø本工程預估產生土石方1,074,965m3,工期內將每日2次檢驗純度達
到95%以上，再以每5,000m3(鬆方)檢驗1次重金屬總量之頻率，確
定品質符合「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後，方准運出再利用。

Ø除現地回填76,810m3外，另22萬m3將再利用於山豬窟掩埋場復育

計畫工程；另已取得本市、臺北縣、宜蘭縣及新竹縣共5處土資場
同意收容共133萬m3，收容數量足敷本工程出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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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續)

Ø本工程出入口已設置CCTV(監視錄影設備)24小時運作，運土車輛
也已裝設GPS(衛星定位系統)，搭配內政部營建署所訂二階段流向
管制系統，應可確實管制流向，不會任意棄置。

Ø可燃垃圾中之不乾淨塑膠袋，本局將持續辦理變賣招標，如能順
利發包，即予撿選回收。未能發包前，將於試燒無虞後與可燃垃

圾焚化處理至發包完成為止，以維工進，早日完成清除。

Ø工程期間本局將落實三級品質管理，並維持監督委員會運作，納
入民意，協助地方組織「社區監督小組」，加強監督，以確保工

程安全及減輕環境影響。

Ø本局歡迎地方關心人士循各項監督機制，協助督導本工程進行與
可燃垃圾處理，並將以公開化、透明化方式進行本工程，以消弭

疑慮，促進互動，使本工程如期、如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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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鳥瞰圖

報告完畢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